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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九条措施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体发〔2020〕1号），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湘体字〔2021〕52号）等文件精神，深化具有株洲特色体教融合发展，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下九条措施。
主要目标:让每一个学生掌握1-2项可伴随一生、受益终身的体育项目。到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达到94%以上，并逐年提高。以青少年体育运动带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蔚然成风。实现株洲籍奥运冠军“零”的突破。保持参赛省运会成绩位居全省“前三”水平。全面塑造“篮球之城”、“体育之城”城市品牌。
一、推进中小学全员体育活动。落实《关于全面加强中小学生全员文体活动的意见》（湘教发〔2024〕35号），市教育部门牵头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等，逐步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大力推动“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创新开发个性化体育课程体系，纳入本校体育课程教学计划，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重点办好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适合广泛开展的体育项目，在小学高年级阶段普及游泳教育，让每一名学生都学会游泳。通过“教会、勤练、常赛”的方式，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学会，帮助学生掌握1-2项可伴随一生、受益终身的体育项目。（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文旅广体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打造一批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制定株洲市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评定管理办法，遴选一批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实施动态管理。支持学校建立高水平运动队，各学校每年面向全市招收体育后备人才，努力向省优秀运动队、国家专业队和高校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鼓励各学校积极创建省级、国家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每年对成效显著的学校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三、全面组建各项目市级运动队。按照“市队县办”、“市队区办”、“市队校办”、“市队社会办”等模式，构建市队、市青少年训练中心为梯队的人才选拔培养体系，严格运动员入队标准。支持体校教练员凭教育、体育部门核发的工作证，进入学校开展体育后备人才基础选材工作。各县市参照市队组建方式，按照“一县一品”、“一县多品”的项目品牌，依托原有县级体校建制，采取“县队校办”等模式，逐步恢复县级体校职能。（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教育局、市委编办，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四、加强学校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建设。落实《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体人规字〔2023〕3号）和《湖南省退役运动员安置办法》，积极推进在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按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经机构编制部门用编审核，引进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优秀运动员至教育系统担任教练员。增加体育系统中、高级教练员职称评定比例，支持教育系统优秀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在学区内、校际间开展交流、轮岗、流动。对参加省运会及以上综合性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校教师、教练员，可按程序享受体育部门相关奖励政策。完善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培训机制，进一步提升体育课教学和运动队执教能力。（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文旅广体局、市委编办、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五、畅通高水平运动员就读升学通道。制定株洲市体育高水平运动员升学保障实施办法，对在省运会、省青少年体育锦标赛等省级以上综合性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可以放宽文化和地域限制，按程序以高水平运动员推荐的方式免试升学；专业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可通过学校体育自主招生方式进入对口项目的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或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学校就读。（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文旅广体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六、丰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市教育、体育部门统筹全市青少年体育赛事资源，每年共同主办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和青少年U系列体育比赛，将比赛成绩作为升学和参加上级行政部门主办比赛资格的重要依据。积极探索青少年体育赛事积分制管理。重点办好市、县、校三级青少年篮球联赛，与株洲“厂BA”有效贯通，塑造“篮球之城”城市品牌。积极推动青少年足球联赛。创新开展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体育品牌赛事，形成全员参与体育运动的良好氛围，打造“体育之城”。鼓励社会力量办赛事，支持赞助商对赛事活动冠名。（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七、规范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普及体育技能活动。落实国家关于社会体育组织进入校园的准入标准，并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支持社会体育组织为学校体育活动提供指导，普及体育运动技能。通过政府向社会体育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缺少体育师资的中小学校提供体育教学和教练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建立诚信档案。（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八、加大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供给。鼓励存量土地和房屋、绿化用地、地下空间、建筑屋顶等改建体育场地设施，需满足消防、结构安全相关要求，并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支持社会、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青少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将开展青少年体育情况纳入大型体育场馆综合评价体系。鼓励利用体育场地设施创建或引入体育社会组织，提供更多公益性青少年体育活动。（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九、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每年听取一次深化体教融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重大事项和重大措施。市本级及各县市区建立深化体教融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教体两家牵头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存在的重要问题，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每年年底召开一次全市深化体教融合工作总结表彰会议，表彰深化体教融合工作成绩突出的相关单位、学校和个人。（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文旅广体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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